
定期彙送 

公告日:103/03/24 

[機關代碼]A.11.2.1 

[機關名稱]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

[單位名稱]秘書室 

[機關地址]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 號 

[聯絡人]林小姐,林先生 

[聯絡電話]02-25216555 分機 152,154 

[傳真號碼]02-25235736 

[標案案號]1030301  

[標案名稱]103 年度印刷品採購案  

[招標方式]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 

[決標方式]最低標  

[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] 否  

[新增公告傳輸次數]01 

[是否複數決標]否 

[標的分類]財物類 32 紙漿,紙及紙產品;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

[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] 否  

[開標時間]103/03/14 10:00 

[原公告日期]103/03/06 

[採購金額級距]未達公告金額  

[履約地點]臺北市(非原住民地區) 

[履約地點(含地區)]臺北市－全區 

[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]是 大項分類:印刷 次項

分類:專業印刷 

[是否含特別預算]否 

[歸屬計畫類別]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

[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]是 

[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]否 

[辦理方式] 自辦 

[預算金額是否公開]是 

[預算金額]505,000 元 

 

[是否受機關補助]否 

[是否屬統包]否 

[決標公告序號]001 

[決標日期]103/03/20 



[決標公告日期]103/03/24 

[契約編號]1030301 

[是否刊登公報]否 

[是否訂有底價]是 

[底價金額是否公開]是 

[底價金額]499,000 元 

[總決標金額]336,000 元 

[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]是 

[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]否 

[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]否 

[投標廠商家數]7 

[得標廠商代碼]49979187 

[得標廠商名稱]新北市慈惠庇護工場 

[是否得標]是 

[得標廠商地址]248 新北市五股區 五權路 7 巷 2 號  

[得標廠商電話]02- 22980200  

[決標金額]336,000 元 

[得標廠商國別]中華民國(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) 

[是否為中小企業]否 

[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]0 元 

[履約起迄日期]103/03/20－104/01/31 

[決標品項數]1 

[品項名稱:1]103 年度印刷品採購案  

[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] 否  

[得標廠商:1]新北市慈惠庇護工場 

[預估需求數量]1 

[決標金額]336,000 

[底價金額]499,000 

[原產地國別 1]中華民國(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) 

[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]336,000 元 

[未得標廠商代碼]20092597 

[未得標廠商名稱]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

[是否合格]是 

[標價金額]378,340 元 

[未得標原因]資格、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(高)標  

[未得標廠商代碼]31695238 

[未得標廠商名稱]榮恩印刷企業社 

[是否合格]是 



[標價金額]336,180 元 

[未得標原因]資格、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(高)標  

[未得標廠商代碼]86008494 

[未得標廠商名稱]源和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

[是否合格]否 

[未得標原因]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 

[未得標廠商代碼]34655392 

[未得標廠商名稱]聖茂印刷有限公司 

[是否合格]是 

[標價金額]342,320 元 

[未得標原因]資格、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(高)標  

[未得標廠商代碼]26186369 

[未得標廠商名稱]亞諾企業社 

[是否合格]是 

[標價金額]359,230 元 

[未得標原因]資格、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(高)標  

[未得標廠商代碼]23044901 

[未得標廠商名稱]東鑫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

[是否合格]是 

[標價金額]432,700 元 

[未得標原因]資格、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(高)標  

[履約執行機關代碼]A.11.2.1 

[履約執行機關名稱]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

[附加說明]開標時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

務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決標原則洽新北市慈惠庇護工場減價一次，

該工場第一次減價金額為 336,000 元低於最低標標價，惟該金額低於底價

70%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及其執行程序規定，主持人限 3 日內提出說明，

經廠商提出說明，需求單位簽奉核可認定說明合理決標。 


